信阳市生态环境局淮滨分局关于2026年1月21日做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情况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1月21日我局做出的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决定。现将做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6年1月21日-2026年1月28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方式：电话：0376-7761616    
通讯地址：淮滨县淮河大道1330号（邮编464400）
做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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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生态环境局淮滨分局
关于《河南信阳淮滨涂营11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河南信阳淮滨涂营11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专家技术评审意见等相关材料收悉。该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河南信阳淮滨涂营11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位于信阳市淮滨县谷堆乡周庄村五组。涂营110kV变电站本期新上2#主变，容量为50MVA，新上1×（4+5）Mvar无功补偿装置、1×100kVA站用变（2#站用变），不新增110千伏出线，不新征用地。
工程计划总投资88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97万元。
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须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项目建设中应认真按照《报告表》和本批复的要求，确保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得到落实。
（二）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等环保措施，确保变电站周边区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
（三）应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确保厂界及周围敏感点噪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防止噪声扰民。
（四）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垃圾、弃渣和污水应集中、妥善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四、建设及运营单位应建立环保管理和监测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各项污染因子达到标准要求；制定详细风险事故应急预案，确保发生事故时可及时得到妥善处理。
五、本批复有效期五年。本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地点、工艺、规模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我局审批。

信阳市生态环境局淮滨分局
2026年1月21日



